
鞍 山 市 民 政 局 文 件
鞍民老发〔2023〕11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
街道级中心及社区服务站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民政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社会事业办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，完善全市居家

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，完成国家、省、市“十四五”期间制定的

目标，现开展申报 2023 年度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街道级中心及社

区服务站建设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。

一、建设任务

2023 年度全市拟新建设街道（乡镇）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

中心（以下简称街道级中心）5 个，社区（村）养老服务站（以下

简称社区服务站）不低于 10 个。

二、运营方式

推广“公建民营”模式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街道级中心、社

区服务站的建设和运营，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、个性化、独特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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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。街道级中心、社区服务站由所在区域的民政部门联合市场、

消防等部门联合监管，由市民政局进行业务指导。

三、功能设置

（一）街道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

1、长期照护服务（全托）。为长期居住在中心不能自理、半 自

理、活力老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文化娱乐、精神慰藉等

综合性专业服务，具有与养老机构一样的功能。

2、日托照料服务（日托）。为社区内生活自理和半自理老人

提供膳食供应、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休闲娱乐等日间托养服务，

是一种“白天入托接受照顾和参与活动，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”

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。

3、入户照料服务。上门为居住在家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、膳

食供应、康复护理、心理疏导、临终关怀等综合性服务。

4、助餐服务。中心内设食品加工和就餐场所，为周边老人提

供到中心餐饮或到老人家中上门配餐、送餐。

5、助浴服务。中心内设洗浴空间和设施设备，为周边老人到

中心提供助浴服务，或派人携带洗浴设施设备到老年人家中开展

助浴服务。

6、助洁服务。为周边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上门提供居家保洁

服务，包括房间打扫、清洁灶具、清洗门窗、洗涤衣物等，也包

括维修、疏通等其他家政服务。

7、助行服务。包括陪同有需求的老年人户外散步、陪同外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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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。

8、助医服务。中心可设立医务室或者引进医疗合作服务单位，

为中心或居家老人提供医疗查体、护理计划指导、普通疾病诊疗

等服务。

9、康复护理服务。中心可建立指定的康复场所，并配备相应

的康复设备，根据老人不同情况制定不同训练计划，开展康复服

务。

10、代办服务。根据老年人需求，提供代购、代领物品，代

缴费用等服务。

11、文化娱乐服务。中心应具有适老性的文化娱乐场所，根

据托养老人及周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需要，开展文艺、美术、棋

类、健身、诗歌朗诵、乐器、电影欣赏、手工制作、书法、阅读

等娱乐活动，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。

12、精神关爱服务。组织护理员、社会工作者等人员采取与

老人读书读报、欣赏音乐、谈心交流等方式，帮助老人舒缓心情，

排遣孤独。安排心理咨询师、社会工作师、医护人员、经验丰富

的养老护理员提供心理慰藉服务。

13、家庭支持服务。开展失能、部分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

培训，为高龄、失能老年人家庭提供护理、康复、照顾服务技术

指导和帮助。

14、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。根据服务对象需要，采取有偿

服务方式，由康复辅助器具公司提供轮椅、拐杖、助行器、家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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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床等辅具销售租赁服务。

15、其他服务。根据中心的自身服务能力，围绕老年人的实

际需求，开发设计相关服务。

以上服务功能可根据设施规模、区域位置等情况综合设置或

部分设置，但每个街道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都应具备最基

本的全托、日托、助餐、助浴、助行、助洁、助医、康复辅助器

具租赁服务。

（二）社区养老服务站

社区服务站为街道级中心服务功能的延伸，应根据实际需要

设置功能，一般应设置日间照料、文化娱乐、助餐等功能。社区

养老服务食堂可单独给予支持。

四、选址和建设标准

（一）规划选址

1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房须为公有房产，应建在本辖

区内老年人口集中、交通方便、社区生活配套设施或公共绿地附

近，靠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公园、文化体育等其他公共服务设

施，保持相对独立，有较高的可识别性。

2、街道级中心应有良好的朝向和日照条件，满足采光、通风、

防寒、防灾及管理等要求；所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避开

产生污染源、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、储运等区域。

3、乡镇此次不予支持。涉农街道可优先利用原农村敬老院、

政府办公场所等具备改造条件的闲置资源，改造提升街道级居家



5

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建设标准

1、街道级中心建筑设计应符合消防、环保、供电、食品安全、

卫生防疫等相关规定。

2、街道级中心建筑应为低层建筑或设置于建筑物底层，一般

应设置于一、二层，有条件的应安装电梯或自动升降设备。供老

年人使用的场所不可设置在地下室及半地下室。

3、街道级中心的建筑面积须在 750 平方米以上，并根据服务

内容严格划分区域。社区养老服务站建筑面积原则上应大于 150

平方米，单独的社区养老服务食堂不做严格的规模要求，但不宜

过小。建议街道级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站采取“主体设施+延伸服

务”的发展模式，为辐射区域内老年人提供精准的专业化居家养

老服务。

4、中心建筑外观应做到色调温馨、简洁大方、标识统一；内

部要进行适老化改造，出入口为无障碍出入口，应采用无障碍台

阶并安装扶手，设有轮椅坡道，有独立的安全疏散出口。

5、统一使用规范化名称：“XX 街道（乡镇）示范型居家和社

区养老服务中心”“XX 社区养老服务站”“XX 社区养老服务食堂”。

6、各街道级中心和社区服务站应按照《关于修订彩票公益金

管理使用有关制度的通知》（辽民财函〔2022〕163 号）有关要求，

悬挂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标识。

五、实施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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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阶段（2023 年 9 月 30 日前）

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认真选取点位，填写《2023 年度街道

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申报汇总表》（附表 1）和《2023 年度

社区级养老服务站及社区养老服务食堂申报汇总表》（附表 2），并

附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关于相关用房的证明（需红头

盖章，模板参照附件），报送至市民政局。

（二）核查阶段（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）

市民政局会同财政局相关部门，对拟建设地点进行实地查看，

确定给予支持的点位，并做好资金拨付工作。

（三）建设阶段（2023 年 11 月 1 日－2024 年 7 月 31 日）

1、相关地区须在施工招标前确定运营方，运营方应参与制定

设计方案和运营方案。

2、施工建设。相关地区须在 2024 年 7 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，

配齐街道级中心、社区服务站、养老服务食堂的所需设施，确保

正常投入运行。

（四）验收阶段（2024 年 8 月 1 日－2024 年 9 月 30 日）

各街道向所在县区级民政部门提交验收申请，县区民政部门

进行竣工验收，出具符合运营条件的验收报告上报市民政局。

六、资金保障

1、街道级中心建设资金由市本级福彩公益金 2023 年度预算

资金及国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城市奖励资金承担，平均每

个项目支持 1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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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社区级养老服务站建设资金由市本级福彩公益金 2023 年

度预算资金承担，总资金 100 万元，每个点位根据规模和功能设

置给予支持。

3、养老服务食堂不予支持建设资金，只支持设施设备的配套。

4、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可根据实际需求和当地财力状况，

安排本级资金对项目给予支持，也可引导民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组织保障。各地区要提高政治站位，

把推进我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街道级中心和社区服务站建设纳

入民政重点工作推进，要立足辖区工作实际，以加强和规范服务

站建设为切入点，建立有价值、有益处、有功能的社区服务站。

（二）落实标准，提升规范化水平。进一步加强我市居家和

社区养老服务街道级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点的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，

实现一室多用、资源整合、文化浓厚、管理规范、优质服务的站

点建设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，规范资金使用。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发挥街

道级中心、社区服务站建设和管理责任主体作用，抓好基础设施

建设和管理工作。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对照资金使用范围，实

行专款专用，各县（市）区民政部门要做好辖区内项目资金使用

的指导、督查。

附件：关于明确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房房屋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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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用途的函（模板）

附表：1、《2023 年度街道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申报汇

总表》

2、《2023 年度社区级养老服务站及社区养老服务食堂

申报汇总表》

鞍山市民政局

2023 年 9 月 12 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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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明确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
用房房屋性质和用途的证明（模板）

市民政局：

我区（县、市）现申报建设 2023 年度街道级居家和社区养老

服务中心 x 所，其一地址位于……，建筑面积……平方米，产权

为区（县、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所有（即国有性质）；其二……。

申报建设 2023 年度社区养老服务站 x 个，其一位于……，建筑面

积……平方米，产权为街道（区、县、社区）所有；其二……。

申报建设社区养老服务食堂 x 个，其一……；其二……。现承诺

上述房屋长期用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用途。

附件：房屋手续证明（房屋手续可以是产权证、土地证、划

拨书等，如无手续请在证明中予以说明）

XXX 区（县、市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2023 年 X 月 X 日


